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规定的监察对象有哪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

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

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

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因此，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规定的监察对象。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相关解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包括两大群

体： 

一是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

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包括设董事会的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

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等；未设董事会的企业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

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 

二是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国有企业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包括

部门经理、部门副经理、总监、副总监、车间负责人等；在管理、监督国有财产

等重要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包括会计、出纳人员等；国有企业所属事业单位领导

人员，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人员。 

以上人员都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范畴，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的，监察机关可以依法调查。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你是监察对象吗】之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哪些？
http://v.ccdi.gov.cn/2018/05/18/VIDEceeJYaqhHQ6SYnFu31Xg180518.shtml） 
 
 


